自然资源物权有关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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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然资源按照自然属性划分，可分为非耗竭资源和耗竭资源。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不同的物权特性，也必然导致其制定的用益物权的不同与管理办法的不同。非耗竭性自然资源物权特性确定有益物权时应遵循地租理论，建立非耗竭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有偿出让与转让的法规体系。非耗竭性资源的管理中以用途管制作为保障其合理利用的手段，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耗竭性自然资源物权特性确定特别用益物权时应遵循补偿原则，建立耗竭性自然资源所有权转移的补偿法规体系，以确保这类资源所有者的权益。耗竭性自然资源的管理中以特定的行业市场准入条件与开发方案作为其合理利用的保证，也成为其确定行政许可的重要条件，在这个前提下，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在实际工作必须十分小心，不能随意套用不同自然属性的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与管理办法，要从自然资源的属性出发，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与管理办法。    
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因此在制定物权法时认真研究自然资源物权的有关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自然资源物权问题，主要研究二个问题：一是自然资源的归属问题，即所有权的问题；二是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人对于属于他的财产究竟享有什么权利，怎样行使权利的问题。前者宪法己有明文规定，宪法第九条规定了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宅基地和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后者在我国的一些法律中有所规定，但总体上还重视不够，还没有一部基本法律来明确与规范，这也应该是物权法制定中要十分重视的问题。    在一些法律中，规定了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但国务院不可能直接行使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权利，法律规定所有权人有权在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上设立用益物权，这就解决了如何行使国有自然资源所有权问题。用益物权是指用益物权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与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八十一条的精神相一致。因此用益物权人可以依法取得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并行使对其的占有、使用与收益权。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种类很多，其自然属性各不相同，哪些可以设立用益物权、怎样设立用益物权都应根据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分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按自然属性，自然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耗竭资源。这类资源以劳动资料参与生产过程，生产后，资源没有耗竭，这类资源以土地为代表。人们可以在土地上进行种植、建房、筑路等生产活动，但这类生产活动并不耗竭土地，土地始终还是土地; 另一类是耗竭性资源，这类资源是以劳动对象参与生产过程，生产后自身耗竭而成为产品的组成成份，矿产资源是这类资源的代表。矿产资源被开发后，矿产资源不再存在，而是形成了矿产品。从所有权看，所有权人使用非耗竭性资源后，所有权性质不发生变化，因此，非耗竭性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人，通过有偿取得使用权，就可以行使其对非耗竭性资源的占有、使用与收益权，国有土地所有权人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就是例子。但使用耗竭性资源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此时耗竭性资源己不复存在，其价值己赋存于产品当中，这己涉及矿产资源的处分，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其不适用用益物权，属准物权范畴，可规定为特种物权。耗竭性自然资源被消耗枯竭后，应当及时补偿，以确保所有者的权益。这种补偿分为二类，一类是可再生的耗竭性资源，它的补偿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但社会发展到今天，自然补偿己无法实现全面补偿，必须借助于人的劳动，实现自然补偿与人为补偿相统一的补偿。另一类是不可再生的耗竭性资源，它不可能依靠自然过程来恢复，只能是，或者依靠社会劳动实现异地资源接替，或者是以货币形式实现补偿，这种形式实质上是所有权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实现了耗竭性资源的补偿后，耗竭性资源所有权人就可以设立用益物权，用益物权人在先补偿耗竭性资源后，可有偿取得用益物权，并行使其对耗竭性资源的占有、使用与收益权，这是一种特别用益物权。采矿权就是一例，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人实施资源补偿费办法，即采矿权人必须交纳资源补偿费作为对矿产资源耗竭的补偿，才可以依法有偿取得采矿权。水流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宪法己明确其属国家所有。水流的自然属性具有双重性，随其的功能不同而不同。当水流作为水面养殖、利用水能进行发电、利用水流作为航道时，水流则具有非耗竭性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 当水流作为水资源供生活与生产利用时，它就具有了耗竭性资源的自然属性。因此水流这种特殊的自然资源的物权性质应随其使用功能的不同而不同。    
各种自然资源千差万别，但其有共同的一面，即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无论那种自然资源，不论是非耗竭性的还是耗竭性的，也不管它的数量有多少，它总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珍贵性。因此宪法第九条明确了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所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也成为制定自然资源有关法律的重要准则。行政许可法中就规定了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第十二条第二款)。但是自然资源又各具特点，即各有个性，上述归纳了二种不同的自然属性正是其个性所在。不同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不同自然资源的物权特性，也必然导致其制定的用益物权的不同与管理办法的不同。根据非耗竭性自然资源物权特性确定有益物权时应遵循地租理论，建立非耗竭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有偿出让与转让的法规体系，有偿出让的使用金是这类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体现。非耗竭性资源的管理中以用途管制作为保障其合理利用的手段，在这个前提下，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根据耗竭性自然资源物权特性确定特别用益物权时应遵循补偿原则，建立耗竭性自然资源所有权转移的补偿法规体系，以确保这类资源所有者的权益。耗竭性自然资源的管理中以特定的行业市场准入条件与开发方案作为其合理利用的保证，也成为其确定行政许可的重要条件，在这个前提下，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为了确保市场秩序，也采取对这类特别的用益物权，实行有偿取得的办法，应当指出这种有偿取得与非耗竭性资源有益物权的有偿取得不属同一概念，后者是这类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有偿使用，是这类资源所有者的权益，而前者属于这类资源所有权派生权利的权益。在实际工作必须十分小心，不能随意套用不同自然属性的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与管理办法，要从自然资源的属性出发，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与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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